附件

无锡市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标准（试行）
工程监理企业信用评价分由四个部分构成：基本情况得分、动态核查得分、项目检查得分和不良行为扣分。
一、基本情况得分（满分10分）
具有有效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的监理企业，在系统中录入有效企业信息的即计取基本信用得分10分。
二、动态核查得分（满分30分）

工程监理企业考勤项目为“无锡市建筑业实名制和分账制管理平台”中的在建项目；考勤率计算周期为一个季度，每季度末系统计算当季度得分。无在建工程的企业，按18分计入。
1.总监考勤得分（满分15分）
监理企业所有项目的总监理工程师每月的有效考勤率的平均值在80%以上的，得15分；80%至60%的，按插入法计算得15-1分；60%以下的，得0分。

2.项目监理机构人员考勤得分（满分15分）

监理企业所有项目监理机构人员（不含总监）综合考勤率的平均值在80%以上的，得15分；80%至60%的按插入法计算得15-1分；60%以下的，得0分。
注：

（1）考勤率=每季度有效考勤天数/季度在建天数。

（2） 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3） 项目停工或完工待验请联系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时确认修改项目状态。

（4） 每年1季度项目实名制动态核查得分沿用上年度4季度得分。

（5） 按照监理合同约定且满足《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监理人员管理的通知》（苏建规〔2017〕35号）要求的前提下，监理人员可分阶段进场考勤；因建设单位变更工程规模的，应签署补充协议或提供证明材料，可变更项目监理机构人员并考勤。
（6） 企业未在实名制系统中配置或核验人员、未对变更前的原人员进行退场操作影响考勤率的不得调整。

三、项目检查得分（满分60分）

项目检查得分由市级和各区（市）级建筑市场监理企业双随机检查得分组成。市级和各区（市）级建筑市场监理企业双随机检查每年组织一次，其中市级检查数量不低于全市监理企业总数的20%；区（市）级建筑市场监理企业双随机检查应覆盖所有在监项目的监理企业，项目抽查比例不得少于项目总数的20%。同一监理企业在市、区（市）被检查到多个项目的，按项目检查平均得分计算；无在建工程的企业，按36分计入。项目检查得分=监理企业双随机检查得分（百分制）*0.6。

四、不良行为扣分（扣分制、最多扣10分）

企业不良行为信息以行政处罚、通报等作为扣分依据。项目所在地各级住建部门在不良行为查处后的5个工作日内按照“谁管理、谁采集、谁录入”的原则，将企业不良信息录入系统，待企业信用评价分更新时一并计入。省级及以上的处罚（通报）由无锡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相关处室负责采集录入。其他产生的住建领域的不良行为信息（行政处罚、通报）由企业在本评价周期内自行录入，未及时录入的按双倍扣分。
同一事项受不同部门处罚的以最高扣分计算，不累计扣分。扣分有效期以下一季度信用评价结果公布时间为起始时间开始计算。

不良行为扣分分为重大不良行为扣分和一般不良行为扣分。不良行为由全市各级住建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通报文件等文书进行采集录入。

1.重大不良行为扣分

重大不良行为由全市各级住建部门根据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通报文件等文书进行采集录入。

	序号
	不良行为
	扣分依据
	扣分值
	有效期

	1
	发生特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且监理企业存在责任的
	住建部门通报文件或住建部门官网“曝光台”信息
	10
	24个月

	2
	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且监理企业存在责任的
	
	6
	24个月

	3
	发生较大质量、安全生产事故且监理企业存在责任的
	
	4
	24个月

	4
	发生一般质量、安全生产事故且监理企业存在责任的
	
	2
	12个月

	5
	因不良行为受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部、省、市、区（县）住建部门通报文件
	1

0.8

0.6

0.4
	12个月

	6
	在投标活动中，存在相互串通投标、围标、行贿等行为的
	住建部门处罚文件
	4
	12个月

	7
	企业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住建部门处罚文件
	4
	12个月

	8
	企业转让监理业务的
	住建部门处罚文件
	4
	12个月

	9
	未依法取得相应资质证书或超越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监理业务的
	住建部门处罚文件
	4
	12个月

	10
	企业在进行合同信息归集时，弄虚作假、提供有误信息的
	住建部门通报或认定文件
	2
	12个月

	11
	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企业或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监理业务的。
	住建部门通报文件
	1
	12个月

	12
	捏造事实、伪造资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
	住建部门通报文件
	1
	12个月

	13
	因工程建设领域相关问题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约谈或行政警示的
	住建部门约谈
记录、行政警示书
	0.5
	12个月

	14
	监理企业资质被查处撤销的
	资质许可机关撤销文件
	每项资质扣4分
	12个月

	15
	发生群体质量投诉，监理单位负有责任，且不积极配合处理的
	住建部门通报文件
	1
	6个月

	16
	在建筑活动中受到其他行政处罚的
	住建部门处罚文件
	0.5
	6个月

	17
	除不可抗力外，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人无故不获取招标文件、获取招标文件后放弃投标，或者在投标截止后无故撤销投标文件，或者递交无竞争力的投标文件
	住建部门通报文件
	0.5
	6个月

	18
	投诉反映情况不属实，缺乏事实、法律依据的或者被驳回投诉（包括全部驳回和部分驳回）的，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明材料的，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等进行恶意投诉的
	投诉处理结果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官网公布的为准
	0.5
	6个月


2.一般不良行为扣分（最高扣5分）

一般不良行为由全市各级住建部门或其委托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根据工程项目的现场情况进行采集录入，可以以日常检查表（单）等作为扣分依据。

	序号
	不良行为内容
	扣分值
	有效期

	1
	施工单位在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开工建设，监理企业未予以书面制止或未报告当地住建部门的
	0.2/次
	6个月

	2
	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的
	0.2/次
	6个月

	3
	监理单位未及时审核总分包单位资质资格和关键岗位从业人员资格的
	0.2/次
	6个月

	4
	监理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审核验收，或相应质保资料不全，或使用不合格材料，监理单位未发现或未及时处置的
	0.2/次
	6个月

	5
	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0.5/次
	6个月

	6
	监理单位未按照规定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进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
	0.2/次
	6个月

	7
	监理单位未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开展旁站的
	0.2/次
	6个月

	8
	监理单位未按照《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要求，编制监理实施细则，或未按要求组织危大工程验收，或未按要求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的
	0.2/次
	6个月

	9
	监理单位未按照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扬尘防治相关要求对现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开展日常巡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置的
	0.2/次
	6个月

	10
	施工单位未按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施工方案及强制性标准条文施工的，监理未及时发现并正确处置的
	0.5/项
	6个月

	11
	施工现场出入口和主要道路未硬化、未落实扬尘管控措施、渣土管理规定、场容场貌较差，监理单位未发现或未及时处置的
	0.2/次
	6个月

	12
	施工现场因违规或野蛮施工，造成市政管网如给水管道破损、供电电缆破坏、燃气泄漏等不良后果，监理履职不到位情况属实的
	0.5/项
	6个月

	13
	施工现场发现建筑起重机械未经检测并验收合格擅自使用，监理单位未发现或未及时处置的
	0.2/次
	6个月

	14
	施工现场临时消防设施不符合要求或不能正常使用，监理单位未发现或未及时处置的
	0.2/次
	6个月

	15
	宿舍、办公用房不符合《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监理发现处置不及时或未及时督促施工单位整改到位的
	0.2/次
	6个月

	16
	施工现场存在住建部《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版）》所列情形之一，而监理单位在日常巡视检查过程中未发现的
	0.1*重大隐患个数
	6个月

	17
	工程质量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结构安全的，或施工现场安全隐患严重危及生命财产安全的，监理未及时发现并书面要求施工单位整改的
	0.2/次
	6个月

	18
	施工单位对监理机构书面提出的问题，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监理单位未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属地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的
	0.2/次
	6个月

	19
	未按照规定对建筑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作业或违规作业进行处理的
	0.2/次
	3个月

	20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中标人，现场派驻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
	0.5/项
	合同归集工期

	21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中标人，现场管理机构人员条件低于投标时人员条件的
	总监理工程师扣0.5/次；专业监理工程师扣0.2/人次
	合同归集

工期

	22
	投标人近三个月内在全市依法必须招标的所有项目（包含不同项目、不同标段）中，存在投标文件制作机器码或预算编制软件密码锁号或上传投标文件的互联网协议地址与其他投标人一致情形的（以无锡市建设工程网上招投标系统信息为准）
	0.5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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